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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１．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３．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二、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故将会议召开时间更正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三、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公司对上述更正

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四、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１．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４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

１７２１－１７２５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２．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４．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第五条内容的议案

√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 � �编号:2015-103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获得福清市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竞得土地具体情况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名城地产

(

福清

)

有限公司参与福清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公开拍卖活动

,

通过挂牌出让竞买方式竞得位于龙江街道观音埔村

2015

挂

-01

号一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

,

总计出让面积

88,262

平方米

,

总计出让金额

76,000

万元。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宗地编号：

２０１５

挂

－０１

号

宗地位置： 龙江街道观音埔村

土地面积

８８

，

２６２

平方米

出让面积：

８８

，

２６２

平方米

出让年限： 商服用地

４０

年，住宅用地

７０

年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住宅用地

容积率：

２．６－３．０

建筑密度：

２５％－３０％

绿化率：

３０％－３５％

交地状况： 按现状交地

成交价：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

二、审批程序

本次竞拍事项属《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授权的董事长关于土地招投标事项权限。

公司将根据本次竞拍成交确认书的有关约定

,

与相关国土资源部门签订上述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

三、备查文件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 � �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 � � � �编号:2015-102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9

日、

2015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

持股计划及其摘要》及相关议案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在股东大会通过后

6

个月内购买累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2%

的股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详见

2015

年

7

月

10

日、

2015

年

7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香港文汇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http://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

证监会公告〔

2014

〕

33

号

)

、《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等相关要求

,

现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账户“名城壹号资产管理计划”自

2015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30

日期间

,

未有买入公司

股票。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

将继续通过员工持股计划买入公司股票

,

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

维护全体股东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86� � � �公司简称:东方金钰

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兴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孝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曹霞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９

，

１１５

，

８９２

，

２９０．３９ ６

，

１２７

，

５０１

，

２７０．８１ ４８．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２

，

７４５

，

６１４

，

１８７．５９ ９９１

，

４１７

，

１７７．７４ １７６．９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

，

８３９

，

４２１

，

６１０．４９ ４２

，

０８２

，

９４９．９３ －４

，

４７０．９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６

，

７１０

，

２８０

，

２０４．４２ ３

，

６３４

，

３２５

，

４７８．３３ ８４．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２９２

，

０３８

，

１４１．２９ ８５

，

４２７

，

７５１．１３ ２４１．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３０４

，

８１０

，

１４９．４０ ５９

，

０３８

，

７１２．６７ ４１６．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１２．８３ ９．１３

增加

３．７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７３ ０．０８０８ １８１．３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７３ ０．０８０８ １８１．３１

注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

,

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4.5

亿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

,

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3.5

亿股。该方案已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准则第

9

号》规定

,

按照新股本总数

13.5

亿重新计算的各期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１－９

月）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６

，

０６０

，

０９５．６４ －１６

，

５４０

，

０８４．５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９９

，

７２１．７４ －４８９

，

２５９．６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４

，

１３９

，

９５４．３５ ４

，

２５７

，

３３６．０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１２

，

４１９

，

８６３．０３ －１２

，

７７２

，

００８．１１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３９

，

６９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云南兴龙实业有

限公司

１４８

，

４４７

，

９６４ ３２．９９ ０

质押

１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瑞丽金泽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９７

，

７１８

，

３２８ ２１．７２ ９７

，

７１８

，

３２８

质押

９７

，

７１８

，

３２８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３８９

，

９００ ２．５３ ０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５

，

６４３

，

４３１ １．２５ ０

未知 国有法人

郭宏伟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３

，

７９９

，

９４０ ０．８４ ０

未知 国有法人

博时基金

－

农业银

行

－

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０．７１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大成基金

－

农业银

行

－

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０．７１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工银瑞信基金

－

农

业银行

－

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０．７１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发基金

－

农业银

行

－

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０．７１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华夏基金

－

农业银

行

－

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０．７１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嘉实基金

－

农业银

行

－

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０．７１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南方基金

－

农业银

行

－

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０．７１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易方达基金

－

农业

银行

－

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０．７１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银华基金

－

农业银

行

－

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０．７１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欧基金

－

农业银

行

－

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０．７１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１４８

，

４４７

，

９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８

，

４４７

，

９６４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３８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３８９

，

９０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６４３

，

４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４３

，

４３１

郭宏伟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７９９

，

９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９９

，

９４０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华夏基金

－

农业银行

－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易方达基金

－

农业银行

－

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银华基金

－

农业银行

－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２

，

１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为实际控制人赵兴龙家族控制

的公司。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２

，

４３１

，

８０５

，

８８０．４３ ６０３

，

２０２

，

９９５．９７ ３０３．１５

主要系借金保证金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

，

５３３

，

８６０．００ －

黄金

Ｔ＋Ｄ

业务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６８７

，

８２６

，

２１７．１５ ４４

，

８９８

，

２３２．８１ １４３１．９７

主要系本期部分赊销所致

预付款项

２５６

，

４３８

，

６１４．０８ ３６

，

８０２

，

９１０．４５ ５９６．７９

主要系预付购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３１

，

０６０

，

７０４．５５ １３

，

６９１

，

９９５．３３ １２６．８５

应收借金保证金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３７

，

２７３

，

３１４．５６ １９

，

５６１

，

０９６．６９ ９０．５５

主要系非经营往来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５３

，

１１６

，

９７３．１３ ３８

，

５９２

，

５４９．６８ ３７．６４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增加

固定资产

２０８

，

２６９

，

００９．５７ １４９

，

９７６

，

１４８．５６ ３８．８７

主要系购买房产增加

在建工程

３

，

０９７

，

９９３．６０ ７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２２

主要系在建项目工程增加

无形资产

４２

，

３７７

，

６３８．８７ １

，

２５５

，

６４１．９７ ３２７４．９８

主要系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资格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０

，

７７０

，

５１３．９３ １６

，

３２０

，

８５１．７３ －３４．０１

主要系费用摊销导致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０

，

２５９

，

６７８．６４ ２５

，

１５１

，

９２１．３４ ６０．０７

主要系坏账准备增加

短期借款

１

，

５４４

，

５５９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０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８７

银行借款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２

，

２０８

，

９４０

，

８４０．１７ ７３３

，

８４４

，

８２３．２４ ２０１．０１

借金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４

，

９８６

，

３８８．００ －９９．６５

商业承兑汇票兑付所致

应付账款

２２８

，

８３７

，

０８７．５４ ５３

，

２５５

，

５８４．５６ ３２９．７０

购买黄金类产品未付款所致

预收账款

７８

，

３２９

，

９６５．７６ ８８７

，

５１７

，

２９１．７０ －９１．１７

黄金销售预收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１２７

，

４８７

，

４０２．４１ ４７

，

５０６

，

９９７．２４ １６８．３５

所得税增加

应付利息

３６

，

８９５

，

６８３．６１ ２７

，

９１５

，

１６８．２６ ３２．１７

借金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４９１

，

８０１

，

９１８．５７ １

，

０３２

，

０５０

，

７２３．７５ －５２．３５

主要为兴龙实业借款及往来款减少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６５

归还银行借款

长期借款

１

，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６７

银行借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５

，

９３６

，

６３９．９５ １０

，

０７１

，

６６１．０８ －４１．０６

公允价值变动减少所致

损益表项目 本期金额（

１－９

月） 上期金额（

１－９

月）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２

，

４０４

，

５７７．１９ －１５

，

３５２

，

５４１．２６ ２４５．９３

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１６

，

５４０

，

０８４．５１ －２

，

０８７

，

６７１．６４ －６９２．２７

黄金金价波动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１１９

，

９１６

，

２１３．１４ ５０

，

０３８

，

６１９．３３ １３９．６５

借金业务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

所得税费用

９６

，

８３７

，

５２５．１４ ２３

，

２３５

，

２５２．８９ ３１６．７７

利润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

2015

年

8

月

28

日

,

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

,

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450,000,000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1,350,000,000

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实施完毕。

2

、

2015

年

9

月

14

日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

,

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9,667,440

股股份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8

亿元

,

由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

者以现金方式认购

,

募集资金将用于“互联网

+

”珠宝产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

设立深圳市东方金钰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

对深圳东方金钰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增资

,

对深圳市鼎泰典当行有限公司增资

,

设立云南东方

金钰资本管理公司以及偿还银行贷款。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目前

,

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已经进入审核阶段。鉴于公司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已实施完毕

,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调整如下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不低于

25.86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8.62

元

/

股

,

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309,667,440

股调整为不超过

929,002,320

股。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

公司

兴龙实业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多佳股份之

间的关联交易。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兴龙实业均履行

合法手续，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１

、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多佳

股份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先权利；

２

、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

制性影响谋求与多佳股份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不以低于市场

价格的条件与多佳股份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

害多佳股份利益的行为。同时，兴龙实业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

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

、若有关联交易，均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

行信息披露；

２

、对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

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长

期

否 是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

公司

１

、对于多佳股份正在或已经进行经营的业务，如实际控制人或主

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亦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会通过将

竞争性股权、产权转让给多佳股份或独立第三方等措施，不再直接

或间接生产、开发、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

争的同类业务；

２

、对于多佳股份正在或已经进行经营的业务，如实

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开发、

经营的，将不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份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

３

、对于多佳股份将来进一步拓

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

尚未对此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不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

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

４

、对

于多佳股份将来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实际控制人或主

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已对此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赋予多佳

股份对该等业务生产、开发、经营的优先权。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长

期

否 是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其他

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兴龙实业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后作出承诺：严格实现

“五分开”，保证上市公司独立运作：

１

、保证与公司人员独立

２

、保证

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３

、保证公司财务独立

４

、保证公司机构独立

５

、保

证公司业务独立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长

期

否 是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其他

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

公司

一、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完善公司治理；二、作为收购人，兴龙实业控股将严格按照《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切实履行对被收购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诚信义务。三、在过渡期间，收购人将保证不影响上市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上市公司不进行再融资。四、鉴于在本次收购之前，收

购人已推荐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在上市公司任职，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收购人没有调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的计

划。五、收购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的规

定，不以多佳股份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收购人及其关联

方保证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资产。鉴于多佳股份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为

其控股子公司光谷城

５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了担保，现光谷城已因资产

置换而成为收购人的控股子公司，因此客观上造成了多佳股份为

收购人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收购人承诺，将积极参与债权银

行进行协商，于近期解除多佳股份的该笔担保。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长

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赵兴龙、

赵宁、赵

美英

本人目前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人在今

后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也不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

公司

１

、兴龙实业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

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

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开发、经营、投资

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东方金钰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

代东方金钰产品的产品。

２

、如果东方金钰认为本公司及所控制的

其他企业从事了对东方金钰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愿

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或股权转让给东方金钰。

３

、如果

本公司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

争的业务机会，本公司应当立即通知东方金钰并尽力促使该业务

机会按东方金钰能合理接受的条件优先提供给东方金钰，东方金

钰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４

、如因违反本承诺的任何条款而

导致东方金钰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兴龙实业将予以赔

偿。

５

、该承诺函自兴龙实业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以下情

形为止（以较早为准）：

１

）本公司不再直接或间接控制东方金钰；

２

）

东方金钰终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腾冲嘉德

利珠宝实

业有限公

司

（

１

）本公司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

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东方金钰主

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东方

金钰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东方金钰产品的产品。（

２

）对于本

公司拥有的位于腾冲翡翠交易中心内的

３２

栋商住楼，本公司承诺

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用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东方金钰

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如果用于出租，东方

金钰在同等情况下有优先承租权，且本公司不会将该等物业出租

给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其他主体；如果用于出

售，东方金钰在同等情况下有优先购买权，且本公司不会将该等物

业出售给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其他主体。（

３

）如

果东方金钰认为本公司从事了对东方金钰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

务，本公司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相关资产转让给东方金钰。

（

４

）如果本公司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产生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本公司应当立即通知东方金钰并尽力促

使该业务机构按东方金钰能合理接受的条件首先提供给东方金

钰，东方金钰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瑞丽姐告

金龙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

１

）本公司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

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东方金钰主

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东方

金钰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东方金钰产品的产品。（

２

）对于本

公司拟在瑞丽建设的‘瑞丽彩色宝石交易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项

目（包括彩色宝石交易中心、五星级大酒店、配套高级生活服务区

等设施），该项目系作为商业地产项目进行开发，开发完成后将用

于出售或出租，本公司不会以任何方式将之用于任何导致或可能

导致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我

公司同时承诺，将来不会发展珠宝玉石销售等与东方金钰主营业

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３

）‘瑞丽彩色宝石交易中心及相关配套设

施’项目建成后，东方金钰有权选择在其认为合适的时机以公允的

价格将其收购；且一旦东方金钰发出收购要约，本公司不得拒绝。

本公司同时承诺，届时该等物业如果用于出租，东方金钰在同等情

况下有优先承租权，且本公司不会将该等物业出租给与东方金钰

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其他主体；如果用于出售，东方金钰在

同等情况下有优先购买权，且本公司不会将该等物业出售给与东

方金钰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其他主体。（

４

）如果东方金钰认

为本公司从事了对东方金钰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愿

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相关资产转让给东方金钰。（

５

）如果本公司

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东方金钰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

务机会，本公司应当立即通知东方金钰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构按

东方金钰能合理接受的条件首先提供给东方金钰，东方金钰对上

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

公司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东方金钰《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等有关规定行

使股东或董事权利并履行股东或董事的义务，在股东大会以及董

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方金钰的关联交

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方金钰发生的关联交易确有必要

且无法规避时，承诺将继续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一般商业原则，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东方金钰《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制度》等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依法签订协议，保证交易价格的透

明、公允、合理，并督促东方金钰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东方金钰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

如果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本函所作承诺及保证，将依

法承担全部责任，并对由此造成东方金钰及除本公司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以外其他股东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赵兴龙、

赵宁、赵

美英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人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东方金钰《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等有关规定行使

股东或董事权利并履行股东或董事的义务，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

会对有关涉及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方金钰的关联交易进

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人

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方金钰发生的关联交易确有必要且无法

规避时，承诺将继续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一般商业原则，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东方金钰《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

度》等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依法签订协议，保证交易价格的透明、公

允、合理，并督促东方金钰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

联交易损害东方金钰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如果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本函所作承诺及保证，将依法承担

全部责任，并对由此造成东方金钰及除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以

外其他股东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

公司

１

、如东方金钰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存货中的翡翠原石未来发生实

质性减值（包括但不限于期末减值测试、销售和资产评估等业务中

发生可变现净值低于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账面净值情形），本公司

针对出现减值的翡翠原石将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账面净值的差额对东方金钰给予现金补偿。

２

、如果本公司违

反本函所作承诺，将依法承担全部责任。如本公司未能及时赔偿东

方金钰的损失，东方金钰有权从本公司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对应之

应付而未付的现金分红中直接予以扣除，用以抵偿本公司因违反

上述承诺所应承担的补偿费用，直到足额偿付为止。

３

、上述承诺一

经签署立即生效，且本公司已经采取签署和履行本承诺函所需的

一切内部审核和批准手续，在本承诺函上签字的代表有在本承诺

函上签名的充分授权。

４

、上述承诺在本公司对东方金钰拥有由资

本因素或非资本因素形成的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

撤销。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赵兴龙、

赵宁、赵

美英

１

、如东方金钰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存货中的翡翠原石未来发生实

质性减值（包括但不限于期末减值测试、销售和资产评估等业务中

发生可变现净值低于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账面净值情形），本人针

对出现减值的翡翠原石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账面净值的差额对东方金钰给予现金补偿。

２

、如果本人违反本函

所作承诺，将依法承担全部责任。如本人未能及时赔偿东方金钰的

损失，东方金钰有权从本人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对应之应付而未付

的现金分红中直接予以扣除，用以抵偿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应

承担的补偿费用，直到足额偿付为止。

３

、上述承诺在本人对东方金

钰拥有由资本因素或非资本因素形成的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且

不可变更或撤销。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

长期

否 是

其他承

诺

其他

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公司与兴龙实业进行资产置换时，兴龙实业作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为规范控股股东行为、保护上市公司利益，作出承诺：

严格实现“五分开”，保证上市公司独立运作：

１

、保证与公司人员独

立

２

、保证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３

、保证公司财务独立

４

、保证公司机构

独立

５

、保证公司业务独立。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长期

否 是

其他承

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

公司

为了避免或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兴龙实

业及其实际控制人作出如下承诺：兴龙实业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多佳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如果有不可避免

的关联交易发生，兴龙实业均履行合法手续，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１

、不利用

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多佳股份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

先权利；

２

、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多佳股份达成

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多佳股份进行交

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多佳股份利益的行为。同时，

兴龙实业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

、若有关联

交易，均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２

、对于原材料采

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

定价等方式。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长期

否 是

其他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云南兴龙

实业有限

公司

１

、对于多佳股份正在或已经进行经营的业务，如实际控制人或主

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亦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会通过将

竞争性股权、产权转让给多佳股份或独立第三方等措施，不再直接

或间接生产、开发、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

争的同类业务；

２

、对于多佳股份正在或已经进行经营的业务，如实

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开发、

经营的，将不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份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

３

、对于多佳股份将来进一步拓

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目前

尚未对此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不再直接或间接生产、开发、

经营、投资任何对多佳股份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

４

、对

于多佳股份将来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实际控制人或主

要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已对此进行生产、开发、经营的，将赋予多佳

股份对该等业务生产、开发、经营的优先权。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长期

否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兴龙

日期 2015-10-30

证券代码:600086� � �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2015-106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

(

星期五

)

以传真形式召开。本次会

议已提前电话通知各位董事。会议应参会董事

5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5

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

,

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此议案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此议案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回避

2

票

;

关联董事赵兴龙先生、赵宁先生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届时关联股东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回

避表决。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

2015

】

108

号

)

(

三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议案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公司将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关于公司召开

2015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2015

】

109

号

)

。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086� � �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2015-107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以传真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已提前

以电话或电邮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后

,

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5

年

9

月

30

日末的财务状

况和

2015

年

1-9

月的经营成果

,

会计处理遵循了一贯性原则。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086� � �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2015-108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兴龙实业借款

10

亿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大股东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

简称兴龙实

业

)

借款

10

亿元

,

该借款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到期。现根据公司需要

,

公司拟再次向兴龙实业借款

10

亿元

,

期限一

年

,

在一年内公司可在借款额度内分次循环使用

,

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2

、兴龙实业持有本公司

445,343,892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2.99%,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本次向兴龙实业借

款构成关联交易。

3

、

2015

年

10

月

30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赵兴龙、赵宁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

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

并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4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届时关联股东兴龙实业、瑞丽金泽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5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3

年

5

月

2

、注册资本

:36,000

万元

3

、法定代表人

:

赵宁

4

、注册地址

: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自治州姐告月亮岛

5

、经营范围

:

工艺品、饰品的销售

;

旅游项目的开发

;

通讯产品的销售

;

基础设施投资

;

国内商业贸易、物资

供应业

;

种植、养殖业。

6

、关联关系

:

兴龙实业持有本公司

445,343,892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2.99%,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截止

2014

年底

,

兴龙实业资产总额

682,222.01

万元

,

净资产

111,858.81

万元。

三、借款合同具体事项如下

1

、借款金额

:

人民币

10

亿元

2

、借款期限

:

一年

3

、借款利息

:

按兴龙实业向金融机构借款利息。

4

、借款用途

: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5

、结息方式

:

按兴龙实业向金融机构结息方式。

6

、以各笔借款实际到账日作为计息开始日

,

公司若提前还款须提前

5

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兴龙实业。

7

、生效条件

:

双方同意

,

本协议由双方盖章或其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

,

在下述条件全部满

足时生效

,

并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本协议生效日

:

(1)

兴龙实业股东会批准本次借款

;

(2)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借款。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

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

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在公司召开本次董事会之前

,

已向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情

况说明

,

并征得了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该关联交易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有利于支持公司发展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该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086� � �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2015-109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11

月

17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11

月

17

日

9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2

栋东方金钰大厦三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11

月

17

日

至

2015

年

11

月

17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

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信息。

2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1

3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

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０８６

东方金钰

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并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代理人持

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

股东为法人的

,

还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

),

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采取传真登记的方式。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2

栋东方金钰大楼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联系人

:

刘雅清

联系电话

:0755

—

25266298

传 真

:0755

—

25266279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

2

栋东方金钰珠宝大楼

3

楼

邮政编码

:518020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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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0

月

30

日，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

并购重组委

"

）将于近日召

开工作会议， 审核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停

牌，待本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证券简称：保千里 编号：2015-118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股权激励事项的停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股权激励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保千里，股票代码：

600074

）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就相关事项和具体方案进行论证和决策，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

当日）公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